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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：

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（第344章）

第28條訂明，業主立案法團（法團）

必須就大廈的公用部分及法團的財

產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（ 一 般稱為

＂第三者責任保險
＂

） ， 並 須 保 持 有

關保險單有效。 《建築物管理（第三

者風險保險）規例》（規例）則就法團

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列明詳細的規

定，例如保險單的承保範圍、最低

承保額等。

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第28條，

法團如未有按規定就大廈的公用部

分及法團財產購買第三者風險保

險，即屬違法。一經定罪，每一名

就該情況負有責任的人有可能被判

處最高5萬元的罰款。

｀｀法團須就有關建築物的公用部
分及該法團的財產與保險公司訂
立符合為本條的施行而訂明的規
定的第三者風險保險單，並須保
持該保險單有效。"

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
（第344章）第28(1)條

為什麿要鵙買第三者風險保險？

法團是根據 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成
立的大廈管理組織，具有獨立的法
人地位及權力，並負有責任使大廈
的公用部分和法團財產維持良好合
用的狀況。

有時候，即使法團已盡了努力，履
行管理和 維修大廈的職責，大廈的
公用部分仍可能會發生意外，引致
第三者身體受傷，甚或不幸死亡 。
法團及大廈業主可能會因而負上民
事法律責任，或須作出巨額賠償。
法團購買足夠保額的第三者風險保
險，可以減低業主在意外發生時所
面對的風險。

除了法團必須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
外，已成立其他大廈組織（例如業
主委員會等）的業主也應盡量安排
購買同類保險，以減低他們在意外
發生時所承擔的風險。

主戛法例規定

1. 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承保範圍

根據規例，保單承保的第三者風險

法律責任，須包括法團就大廈的公

用部分及法團財產而對第三者身體

受傷或／及死亡所負的法律責任。

2. 最低承保額

�� 

須注意的是，規例沒有強制法團須就僭建

物或違例建築工程而產生的法律責任購買

保險。此外，規例亦無強制法團須就恐怖

襲擊、戰爭等特定項目購買保險。

每份保單就每宗事故的承保額，不

得少於1,000萬元。

3. 通知業主

• 保險公司向法團發出保單時，須同時發出一份保險通告，列明保單的詳

情。法團須在該保單的整段有效期內，於大廈的顯眼處展示該保險通
告。

• 法團購買第三者風險保險，管理委員會(管委會)秘書須在保單訂立後的

28天內，按土地註冊處指明的表格，將保險公司的名稱及地址，以及有

關保單所涵蓋的期間，通知土地註冊處。

• 業主可在任何合理時間，查閲法團有關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採購文件。業

主在繳付複印費後，可向管委會索取有關第三者風險保險的採購文件的

印本形式副本。如管委會提供電子形式的副本，則不得徵收複印費。

4. 對法團及第三者的保障

• 如第三者向法團提出申索，法

團須在收到書面要求後的 10 天

內，向第三者説明有閱法律責

任是否獲得投保，並提供有閼

保單的詳情。

• 如果保單就法團的申索次數丶

大廈的樓齡 、狀況或保養、單

位數目 、用途或有法定文書就

該建築物 而存在等事項限制法

團就規例訂明須投保的法律責

任所獲得的保險，有關的保單

條文屬無效。保險公司須先就

法 團所負的 法 律 責 任 作 出 賠

償， 然後 向 法 團追討有關款

額。

• 法 團 與 第三者訂立 的任何協

議，如果看來是否定或限制法

團對第三者所負的任何法律責

任，均屬無效。

• 如法庭裁定法團須負上有關法

律責任，除了規例 訂明的例外

情況外，保險公司須向第三者

支付賠償，賠償金額以保單的

承保額為上限。

• 如法團清盤，不會影響法團就

保單中所承保的對第三者所負

的法律責任。

投保時霈要注意的事項

• 在投保時，須清楚知道保單的

保障範圍、條款及條件。有關

保障範圍及 承 保 額 必須符合

《建築物管理條例》第28(1)條

及規例的要求，

• 必須選擇信譽良 好的 保 險 公

司。在投保前，應要求數家保

險公司報價；

• 法團必須根據《建築物管理條

例》的規定進行採購；

• 必須以法團名義投保；

• 投保時必須向保險公司提供正

確的資料，否則保單可能無

效，以致投保人不能獲得賠

償。如果法團不清楚某些資

料，應向保險公司表明不知道

或不確定。




